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目　
　

次

ペ
ー
ジ

 
規

則

〇
行
政
手
続
等
に
お
け
る
情
報
通
信
の
技
術
の
利
用
に
関
す
る
規
則
の
一
部
を
改
正
す

　

る
規
則 

（
情
報
政
策
課
）　

　

一

 
訓

令

甲

〇
庁
議
の
設
置
及
び
運
営
に
関
す
る
規
程
の
一
部
を
改
正
す
る
訓
令 

（
震
災
復
興
・
企
画
総
務
課
）　

　

一

 
告

示

〇
平
成
十
七
年
宮
城
県
告
示
第
五
百
九
十
四
号
（
行
政
手
続
等
に
お
け
る
情
報
通
信
の

　

技
術
の
利
用
に
関
す
る
規
則
に
基
づ
く
告
示
）
の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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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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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手
続
等
に
お
け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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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通
信
の
技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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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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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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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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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部
を
改
正
す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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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を
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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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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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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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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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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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手
続
等
に
お
け
る
情
報
通
信
の
技
術
の
利
用
に
関
す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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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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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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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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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七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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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
一
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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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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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改
正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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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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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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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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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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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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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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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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ら
第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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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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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条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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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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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加
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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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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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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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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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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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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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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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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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る
法
律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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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に
伴
う
関
係
法
律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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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等
に
関
す
る
法
律
（
平
成
十
八
年
法
律
第
五
十
号
）
第
百
三
条
、
第

百
六
条
第
二
項
、
第
百
二
十
条
第
一
項
、
第
百
二
十
四
条
、
第
百
二
十
五
条
第
一
項
及
び
第
三
項
並
び
に
第
百
二

十
七
条
第
三
項

　
　

一
般
社
団
法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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び
一
般
財
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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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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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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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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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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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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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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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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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十
六
号
）
第
五
条
第
三
項

　
　

特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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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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へ
の
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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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の
把
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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び
管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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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
進
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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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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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施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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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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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年
内
閣
府
、
財
務
省
、
文
部
科
学
省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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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労
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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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農
林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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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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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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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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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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